
【案情简介】
2014年11月6日 ， 何某与一

家 建 筑 工 程 公 司 签 订 《 建 造
师聘用协议书》。 双方约定： 何
某将注册建造师证书交由建筑
工 程 公司管理 ； 建筑工程公司
有 权 使 用 何 某 的 注 册 建 造 师
证 书 进行项目招投标 ； 建筑工
程 公 司 每 月 固 定 向 何 某 支 付
5000元。

此外， 双方还约定： 如招投
标项目时需要何某到场， 公司根
据 何 某 的 出 场 次 数 ， 另 行 支
付报酬。

此后， 建筑工程公司按照约
定每月向何某支付5000元费用 。
同时， 根据何某的出场次数支付
了相应的 “出场费”， 并为何某
缴纳了社会保险费。 而何某并未
在公司从事其他与建筑业务有关
的具体工作。

2017年9月4日， 双方又签订
了 《解除劳动合同 (关系) 协议
书》。 该协议书载明： “经协商
一致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申请人请求】
2017年9月9日， 何某向东城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 请求裁决建筑工程公司支
付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的 经 济 补 偿
金3.5万元。

【处理结果】
裁决驳回申请人何某的仲裁

请求。

【争议焦点】
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构

成劳动关系。 如构成劳动关系，
应根据双方签订的 《解除劳动合
同 (关系) 协议书》 裁决建筑工
程公司向何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 反之， 建筑公司无
需向何某支付补偿金。

【仲裁理由】
根据 《劳动法 》 第 16条 、

《劳动合同法 》 第17条之规定 ，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
间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

和 义 务 的 协 议 ， 应 当 包 含 劳
动 合 同期限 、 工作内容 、 工作
地点、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
动报酬、 社会保险、 劳动保护、
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必备
条款。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
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劳社部发 〔2005〕 12号 ) 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确立劳动关系
应同时具备下列情形： 1.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
的主体资格； 2.用人单位依法制
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
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
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
酬的劳动； 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
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据此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何某与建筑工程公司签

订的 《建造师聘用协议书》 不具
备 劳 动 合 同 的 基 本 要 素 和 必
备 条 款 ， 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
系的合意。

二是聘用期间， 建筑工程公
司并未对何某进行劳动管理， 双

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所应有的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管理与被
管理的人身隶属性。

三是建筑工程公司根据何某
参加项目招投标的出场次数向其
支付的 “出场费 ” ， 不应视为
“劳动报酬”， 应视为该公司因何
某配合其达到国家规定的参与建
筑项目招投标资质要求而支付的
劳务费。

四是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
办 理 社 会 保 险 是 认 定 劳 动 关
系 存 在与否的参考因素 ， 但并
非决定因素。 现实中存在部分用
人单位为非本单位职工代理 (代
办) 社会保险的现象。 因此， 本
案中虽然建筑工程公司为何某代
缴了社会保险费， 但结合上述分
析亦不能以此认定双方劳动关系
成立。

综上， 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审理认为， 何某与建筑工
程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遂
裁决驳回何某的仲裁请求。

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孙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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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王某是崔村镇A村民 ，家

有一块自留地，因与B村相邻，
多年未耕种，已处于荒芜状态。
半年前， 王某准备将这块地开
挖出来种植作物。 可B村李某
却说自留地是他家的。 经A村
村委会调解， 王某与李某的纠
纷没有得到解决， 反而矛盾更
加激化。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予以确认自留地使用权归
属， 不料法院作出了不予受理
的裁定。 王某来到崔村法律援
助工作站咨询， 因自留地使用
权发生纠纷，该如何维权？

法律解析
法院的裁定并无不当， 确

实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一方面， 自留地本质上属
于集体所有的土地。 宪法第10
条第2款规定： “农村和城市
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
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
所有； 宅基地和自留地、 自留
山， 也属于集体所有。” 土地
管理法第9条规定： “国有土
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可
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
用。 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有保护、 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
的义务。” 由此可知， 农村自
留地和宅基地、 承包地一样，
虽然由个人使用， 但都属于农
村集体所有， 王某与李某关于
自留地的争议当属集体土地使
用权纠纷。

另一方面， 法院尚不具备
受理该案的条件。 土地管理法
第16条规定： “土地所有权和
使用权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
决； 协商不成的， 由人民政府
处理。 单位之间的争议， 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个人之
间、 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
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
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
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
起三十日内 ， 向人民法院起
诉。 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
议解决前， 任何一方不得改变
土地利用现状。”《行政复议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
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
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
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
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
政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即
法院受理类似案件应当实行
“裁决前置”。

王某和李某对土地使用权
有权属争议， 应当先与李某协
商来解决纠纷。 如协商不成，
则必须向当地政府申请处理，
而不能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只有在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之
后， 王某或者李某仍然对处理
决定不服， 才能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在此之前， 并不属于
法院直接受理案件的范围。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注注册册建建造造师师
向向挂挂靠靠公公司司索索赔赔被被驳驳

自留地使用权纠纷
法院为何不受理？

律师说法

就吉先生遇到的问题， 接受
记者采访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
所陈君玉律师说 ， 按照相关规
定， 存款人死亡后， 其存款将会
变成遗产由继承人继承。 在现实
生活中 ， 经常发生存款人死亡
后， 其继承人遗失存折或者不知
道账户密码的情况。 此时， 继承
人可以根据1993年实施的中国人
民银行 《关于执行 〈储蓄管理条
例〉 的若干规定》 进行办理。

该规定的内容是： 存款人死
亡后， 合法继承人为证明自己的
身份和有权提取该项存款， 应向
储 蓄 机 构 所 在 地 的 公 证 处 申
请 办 理继承权证明书 ， 储蓄机
构凭继承权证明书办理过户或支
付手续。

通过公证文书支取

陈律师说， 吉先生作为其父
亲的合法继承人， 为证明自己的
身份并提取其父亲的存款， 应向
公证处申办继承权证明书。 而申
办公证文书需要其提交诸多证明
材料。 比如， 请有关部门为其出

具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内容包括
其父亲的父母 、 配偶 、 子女情
况， 涉及的存单、 有价证券等财
产凭证。

当然， 在办理公证时， 所有
继承人都要持本人身份证、 户口
簿到公证处申请办理。 因此， 吉
先生要和妹妹一起到公证部门办
理继承权证明书。

陈律师说 ， 办理公证要收
费。 公证处或按比例收费， 或计
件收费。 如果存款数额不高， 有
些继承人会觉得办理公证麻烦或
成本高， 主动放弃存款。 而银行
对这些存款负有随时支付义务，
在没有继承人支取时这笔钱会一
直保留在银行。

使用法院文书支取

陈律师说， 按照法律规定，
继承人还可以通过法院出具的法
律文书支付银行存款。 通过法院
处理有两种方式：

一是以银行分支机构为被
告， 由法院直接判决银行给付。

这类案件的审理包含两个诉
讼。 首先是在继承人之间进行确
权， 明确继承的财产归谁所有，
这是个确权之诉。 其次是继承人

对遗产进行分配， 由银行的分支
机构将存款给付给继承人， 此为
给付之诉。 法院判决后， 银行会
直接将相应款项支付给继承人。

二是以继承纠纷方式进行。
即继承人之间互为原被告， 由法
院确定遗产的归属。

由于吉先生兄妹对存款继承
无争议， 二人之间可以先起诉，
然后通过法院调解结案。 如果不
能调解， 就由法院作出判决。 此
时， 银行的诉讼地位是无独立请
求权的第三人， 法院可以确定由
第 三 人 将 存 款 给 付 给 相 关 继
承人。

当然， 在继承纠纷中也可以
不列银行为第三人。 继承人之间
互为原被告， 法院作出判决或者
调解后， 继承人依据有权享有的
继承份额向银行主张权利， 并提
供户口簿。 银行经过审查， 将法
律文书复印存档后付款。

无继承人存款的处理

陈律师说， 根据银行规定，
不论是继承人过户存款还是支取
存款， 均应按如下程序办理：

一是存款人死亡后， 合法继
承人应向银行营业网点所在地的

公 证 处 或 法 院 申 请 办 理 继 承
权 证 明书 ， 并凭此证明书到银
行办理存款过户或支取手续。 若
对存款的继承权有争议， 继承人
应持法院的判决书、 裁定书或调
解书去银行办理存款过户或支取
手续。

二是存款继承人没有向银行
营业网点所在地的公证处或法院
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 而直接
去银行办理支取或转存存款的，
银行将其视为正常支取或转存，
并对事后发生的存款继承争执与
纠纷不负责任。

三是继承人在国外的， 可凭
原存款人的死亡证明和经我国驻
该国使馆 、 领馆认证的亲属证
明， 向我国公证机关申请办理继
承权证明书， 银行据以办理存款
继承手续。

四是存款人死亡后， 无法定
继承人又无遗嘱的， 经当地公证
机关证明， 按财政部门规定， 原
存款人是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
位、 国家机关、 群众团体的职工
的 ， 其存款上缴国库 ， 收归国
有。 原存款人是集体所有制企事
业单位的职工的， 其存款可转归
集体所有。 上缴国库或转归集体
所有的存款均不计算利息。

出租资格证书还签聘用协议
虽缴社保也不构成劳动关系

父亲去世留下存款，不知密码如何支取？
近日， 读者吉先生向本报咨询说， 其父亲于2018年12月初去世。 由于其父亲患病后一直不能说话，

所以， 在收拾遗物时虽找到父亲遗留的5张银行卡， 但因不知道取款密码不能支取。
吉先生说， 他现在急于知道这些银行卡中是否有存款？ 也不知道存款有多少？
“我母亲早已去世， 现在的亲人只有我和妹妹两个。” 吉先生说， 他与妹妹已经商量好： 如果父亲

留有存款， 二人就平分。 如果没有存款， 为父亲治病开支的医药费就是他一个人承担了。
吉先生想知道： 在不知银行卡账户密码的情况下能不能取款？ 如何才能取出这些存款？


